关于开展“太仓市融合教育示范校（园）”

评选的通知
太教〔2024〕23号

各镇（街道）教育办、卫健委、民政、残联、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根据国家、省《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江苏省“融合教育示范区”工作，全面提升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太仓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（园）”评选活动。

融合教育是推进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强国、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，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。各镇（街道）教育、卫健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支持鼓励区域内各校（园）积极申报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根据各学段“太仓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（幼儿园）评选表”的要求，深入开展学习，对标找差、落实措施，全面提升融合教育质量。在此基础上于9月1日前填报评选表，向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提出申请。四部门评分90分以上命名为“太仓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（园）”。评选结果应用于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评估，对获得示范的学校（园）推荐参评上级融合教育示范学校（园）。
附件：太仓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（园）评选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太仓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仓市民政局

太仓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太仓市残疾人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	太仓市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1日印发


